
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要求

产品名称 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要求

公司名称 国瑞中安集团-全球法规注册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塘家社区光明高新产业园
凯科技工业园(一期)2#厂房一层B座103

联系电话 13316413068 13316413068

产品详情

虽然不知道你们是什么类型的公司，需要开具什么样的发票。但是想想500张发票，假设你们是22天工作
日，平均每天需要开23张左右的发票。就算都是老客户，客户信息都是预填好的，开具一张发票也至少
需要3分钟。填信息、核对、打印、盖章、再核对，每天需要一个多小时来完成这项任务。这就意味着每
天要听针式打印机吱吱响一个小时，心疼开票人员一小时。

目前 没有什么相关规定必须由谁来开具发票，但是增值税发票开具的责任确实是不小，必须要特别细心
，专注。如果可以协调，最好还是由专业财务人员来开具是最好的，但是协调不了又不能因为这点活离
职的话，咱就当学会一门新技能，为自己以后的职业生涯多 一份背书。

我刚上班时做出纳，因为新来的会计年纪大，电脑操作不太明白，就把他的一些活让我帮他做。慢慢
的，除了票据签字，几乎所有的电脑操作的工作我都接手了。后来，领导把他辞了，我做会计了。

去年工作时，需要市场部门给出具合同并配合一些方案交给我们财务提报厂家，但是有段时间市场部忙
，就把这些工作暂时甩给了财务，没有人愿意接，我感兴趣接下来了，不明白的就问问市场部同事，他
们也很开心的指导了我。于是，我免费学会了一些简单的图片处理软件的方法和方案知识，多付出一些
精力，收获一些知识，何乐而不为呢。

下面跟你分享一下开发票 的相关规定及注意事项。相信优秀上进的你一定能学会，掌握这些知识，基本
独立开发票操作基本没问题。工作既然要做就把它做到最好，没准财务人员看你这么专业，会有危机
感，自己申请把工开票作要回去也不一定哦。

首先，单位和个人在开具发票时，必须做到按照号码顺序填开，填写项目齐全，内容真实，字迹清楚，
全部联次一次打印，内容完全一致，并在发票联和抵扣联加盖发票专用章。

如果开票的项目比较多，金额较小，可以汇总开票。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和发
生应税行为可汇总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汇总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同时使用新系统开具《销售货物
或者提供应税劳务清单》，并加盖发票专用章。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基本要求如下：

（一）项目齐全，与实际交易相符；

（二）字迹清楚，不得压线、错格；

（三）发票联和抵扣联加盖发票专用章；

（四）按照增值税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开具。

不符合上列要求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购买方有权拒收。
所以，为了不干返工的活，发票开好后这些事项一定要仔细检查好再交付给收票方。

如果一旦不小心开错发票，也不要担心。有相应的作废处理可以解决问题。纳税人在开具增值税专用发
票当月，发生销货退回、开票有误等情形，收到退回的发票联、抵扣联符合作废条件的，按作废处理；
开具时发现有误的，可即时作废。

作废增值税专用发票须在新系统中将相应的数据电文按“作废”处理，在纸质增值税专用发票（含未打
印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各联次上注明“作废”字样，全联次留存。

同时具有下列情形的，为本条所称作废条件：

（一）收到退回的发票联、抵扣联，且时间未超过销售方开票当月；

（二）销售方未抄税且未记账； （三）购买方未认证，或者认证结果为“纳税人识别号认证不符”“增
值税专用发票代码、号码认证不符”。

纳税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发生销货退回、开票有误、应税服务中止等情形但不符合发票作废条件
，或者因销货部分退回及发生销售折让，需要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按以下方法处理： （一）购
买方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用于申报抵扣的，购买方可在新系统中填开并上传《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
票信息表》（以下简称《信息表》），在填开《信息表》时不填写相对应的蓝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
应暂依《信息表》所列增值税税额从当期进项税额中转出，待取得销售方开具的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后
，与《信息表》一并作为记账凭证。

购买方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未用于申报抵扣、但发票联或抵扣联无法退回的，购买方填开《信息表》时
应填写相对应的蓝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 销售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尚未交付购买方，以及购买方未
用于申报抵扣并将发票联及抵扣联退回的，销售方可在新系统中填开并上传《信息表》。销售方填开《
信息表》时应填写相对应的蓝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

（二）主管税务机关通过网络接收纳税人上传的《信息表》，系统自动校验通过后，生成带有“红字发
票信息表编号”的《信息表》，并将信息同步至纳税人端系统中。 （三）销售方凭税务机关系统校验通
过的《信息表》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在新系统中以销项负数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应与《信
息表》一一对应。
（四）纳税人也可凭《信息表》电子信息或纸质资料到税务机关对《信息表》内容进行系统校验。

我们的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南联路58号402联系手机：15302669529 期待您的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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